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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107年度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監督報告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基本資料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基本資料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基本資料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基本資料 

本會主管政府捐助監督之財團法人為「財團法人榮

民榮眷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及「財團法人華欣

文化事業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共 2 家。 

基金會係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 68 條第 4 項規定：民國(以下同)85 年 9 月 18 日修

正生效前，大陸地區人民未於第 66 條所定期限內完成

繼承之遺產，由主管機構逕行捐助設置，據以辦理如下

之四項主要業務：（一）大陸地區繼承人申請遺產核發

事項。（二）榮民重大災害救助事項。（三）清寒榮民子

女教育獎學金及就學補助事項。（四）其他有關榮民、

榮眷福利及服務補助事項。並由本會擬具「財團法人榮

民榮眷基金會捐助暨組織章程」報經行政院核定，於

86 年 7 月 18 日設立本基金會，運作以來，均符合捐助

章程所訂宗旨。 

中心係本會於 60 年 7 月為發展文化事業，提供榮

民、榮眷文化資訊服務，由本會捐助新臺幣 100 萬元設

立（前榮工處、森開處各 50 萬元），之後，本會並無任

何捐助。中心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原為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惟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心清算監督主管機

關)106 年 4 月 28 日 106 年度法字第 26 號民事裁定，

中心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變更為輔導會；並於 106 年

10 月 23 日完成變更登記。 

行政院秘書長 105 年 11 月 18 日函請本會配合政府

進行捐助財團法人存續之檢討。並請本會本於權責督導

中心進行法人解散與清算作業。爰中心依解散與清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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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計畫執行，清算期程自 10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4 月 30 日止。 

中心清算終結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 5月 14

日北院忠民德 106 年度法字第 212 號函准予備查，並經

該院107年 5月 18日北院忠登字第 1070009924號公告

登記(案號為 107 年度法登字第 685 號，清算終結日期：

107 年 4 月 20 日)。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人事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 

一、人事制度建立： 

（一）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１、按榮民榮眷基金會組織章程第 7條規定設董事

會，置董事 13人，由本會業務主管以上 1人擔

任當然董事，並由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內政

部、財政部、國防部、陸委會、海基會各推薦 1

人為董事代表，餘遴選具榮民身分之董事代表 5

人，學者專家 1人。第 8條董事長及董事任期均

為三年。第 10條董事會每三至六個月召開會議

一次，董事長認為必要或董事三分之一以上提

議，得召開臨時董事會。第 11條董事會之決議，

須經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行之。 

２、另依基金會組織章程第 13條規定基金會置監察

人 5人，除本會會計處處長為當然監察人外，由

法務部、行政院主計總處各推薦代表 1人，餘具

榮民身分代表 2人組成，監察人 5人中互推常務

監察人一人。監察人職掌為基金之監察、財務狀

況之監督及決算表冊之查核、隨時調查基金會業

務、查核簿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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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復依基金會組織章程第 17條基金會之董事長、

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秘書長、副秘書長及

業務人員均為專任有給職。專任有給職給與標

準，由董事會通過後，報請本會核定，嗣基金會

於第 1屆第 2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專任人員薪給

標準以 13.5個月計算，並按個人年度任職月數

比例，核算 1.5個月薪資數為年終獎金發放標準。 

４、本會主管監督之基金會人事管理規章，年終獎金

發放標準，均已比照公務人員標準考核發放，符

合「立法院審查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具通

案性質之決議擬辦分工表」，其中通案（十七）

「要求自 102 年度起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年終

獎金應比照公務人員標準考核發放」決議事項。 

（二）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１、中心捐助章程第 7條規定，中心設董事會，由董

事 7人組成，選聘具文化專業背景、服務照顧榮

民業務有關之人員，及專家、學者等擔任。第 8

條規定，中心董事任期每屆三年，連選得連任，

董事應有 5人由輔導會(法人)選派代表擔任。 

２、中心捐助章程第 10條規定，中心設監察人 3人，

由輔導會(法人)選派之。監察人任期三年，連聘

得連任。 

３、依中心捐助章程第 7條第 2項、第 10條規定，

中心董事、監察人均為無給職，不支領薪俸。另

依中心組織、管理暨員工薪資規程(以下簡稱中

心組織規程)，中心設執行長 1人，由董事長兼

任；經理 1至 2人、副理、專員、助理若干人。

並參酌公務人員給與標準，訂定各職務薪資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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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 年執行情形： 

（一）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１、基金會第八屆董（監）事任期於 105 年 7 月 1 日

起至 108 年 6 月 30 日期滿，基金會 107 年分別

於 3 月、7月、11 月計召開 3次董監事會議，會

中除作例行會務報告之外，並提案審議「107 年

度決算案」、「基金會 107 年度績效評估報告」

「108 年預算案」、第 9屆榮民代表董事監察人

選舉、營運方向與收支作為等議題。 

２、全年度董事出席率 94.8％，監察人出席率 80％，

歷次會議董監事出席率均達二分之一以上。另有

關人員待遇部分，依規定董、監事均為無給職，

秘書長及專任從業人員合計 9人待遇均符合「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 

（二）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中心第十屆董、監事任期自 104 年 5 月 22 日至

107 年 5 月 21 日期滿。年度內於 3、4 月計召開 2

次董、監事會議，審議「中心 106 年決算案」、

「中心清算完結報告」等案。董事出席率 92.8

％，監察人出席率 83.3％。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推動作法推動作法推動作法推動作法 

一、訂定人事管理監督機制： 

（一）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１、按基金會組織章程規定，本會推薦董事、監察人

各 1 人，另依規定由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國

防部、內政部、財政部、大陸委員會、財團法人

海峽交流基金會、法務部、行政院主計總處等 8

個機關，薦派董事或監察人各 1人，合計官派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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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7 人，監察人 3 人參與董事會運作，以監督基

金會之會務執行。 

２、另本會依預算法第 41條第 4項規定及立法院之

決議，每年提供基金會相關評估資料予立法院預

算中心稽核，另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審查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

監督要點」第 12點規定，董事任期於屆滿前 3

個月辦理改聘作業，本會依規定辦理董事、監察

人之遴聘作業。 

３、又依監督要點第 20點規定：本會對財團法人每

三年至少實地查核一次。為落實高密度監督，101

年以前每年進行實地查核 1次。 

（二）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１、中心捐助章程規定，董事 7人，5人由本會選派

代表擔任，2人由專家、學者擔任；監察人 3人

由本會選派擔任，參與董事會運作，以指導監督

中心業務執行。 

２、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審查退除役官兵

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監督要點」（以下

簡稱監督要點）第 12點規定，董事任期於屆滿前

3個月辦理改聘作業。 

３、依監督要點第 20點規定：本會對財團法人每三

年至少須實地查核一次。中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自 106年 4月變更為本會。本會於 106年 10月實

施業務訪查。 

二、執行情形： 

（一）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為回歸本會監督要點第 20點：本會對財團法人

每三年至少須實地查核一次之規定。本會分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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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8月 11日、106年 5月 16日聯合任務編

組（含會計處、人事處）至基金會辦理實地查核

工作，依據「查核評量表」所列設立許可事項（50

％）、組織、內部管理及財（營）產管理（10％）、

105年度內重大專案或措施（10％）、出納財務（30

％）等四個工作面向，逐項抽查檢視。 

（二）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本會於 106年 10月 6日聯合編組至中心查訪業

務、文檔、會計、財產等辦理情形，並輔導清算

解散相關作業執行。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一、董（監）事派任作業（本項僅須針對「捐助基金累

計超過 50％，且依設置條例或章程規定董（監）事

應報行政院遴聘（派）之財團法人」填列） 

表 1、財團法人董（監）事派任作業執行情形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依據規定(含章程) 本屆聘(派) 

財團法人榮民榮

眷基金會 

基金會組織章程第 7 條規

定，本會推薦董事、監察人

各 1 人，另由行政院外交國

防法務處、國防部、內政部、

財政部、大陸委員會、財團

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法務

部、行政院主計總處等 8 個

機關，薦派董事或監察人 

本(第八)屆合計聘

（派）10 人次；其中

新聘（派）者 4 人次；

續聘（派）者 6 人次，

又上述續聘（派）者

中，連任 1次者 6人。 

財團法人華欣文

化事業中心 

不適用 不適用 

二、所屬從業人員(包括董事長及經理人等)之薪資管理
部分： 

依行政院106年 9月 18日院授發管字第1061402479

號函修正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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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規範，檢討各該財團法人之所屬從業人員

薪資事宜，配合行政院106 年9 月5 日函修正之薪

資處理原則規定，基金會 107 年 4 月 2 日第 8 屆第

6 次董事會審議通過修訂，函報本會審核，本會 107

年 5 月 1 日輔服字第 1070029184 號函核准「財團法

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管理規則」，本會所主管

財團法人 2家，均符合規定。 

表 2、財團法人從業人員(包括董事長及經理人等)之薪資管理 

      執行情形一覽表 

檢討情形 
財團法人名稱 

符合 不符合 

備註 

（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Ⅴ   

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Ⅴ   

三、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及辦理優惠存款部分： 

依行政院102年2月21日院授人給字第10200317871

號函，退休軍公教人員轉(再)任政府原始捐助經費

累計達法院登記財產總額 20％以上之財團法人，確

依立法院審查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

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所作通案決議第 6 項辦

理。基金會現有專任人員（秘書）計 8 員，均係軍

職退休再任人員，於本會任職前依前揭管理規則第

四章「薪資」第 17 條：「本會專任人員之職位，秘

書長以下之專任人員分為四職等，每一職等十二

級，依薪資標準表發給每月薪資。」及第 18 條略

以：「本會專任人員屬核定支領月退休俸之軍職退

休再任人員者，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規

定，支給低於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一般公

務人員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薪資。未支領月退休俸

之人員，從前條規定辦理。」，基於權益保障，於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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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軍、教退休（伍）再任人員時，均予明確告知薪

資核給之規範與支給基準相關權益事宜。經檢討情

形如下：本會所管財團法人共計 2 家，符合規定者

計 2 家。 

表 3、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 

及辦理優惠存款執行情形一覽表（月退職酬勞金） 

檢討情形 
財團法人名稱 

符合 不符合 

備註 

(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Ⅴ   

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Ⅴ   

四、用人費結構及占比與上年度之消長情形(用人費項下

之薪資、獎金、退休撫卹金及資遣費等經費占用人費

用比率，及用人費占機構支出總額決算比率)，分析如

表 4。 

表 4、財團法人用人費結構及占比分析一覽表 

財團法

人名稱 
科目名稱 

決算數(千

元)[Ａ] 

各科目占比

[Ａ/Ｂx100

％] 

用人費占比 

[Ｂ/Cx100

％] 

分析說明 

年度 
（本

年度） 

（上

年度） 

（本

年度） 

（上

年度） 

（本

年度） 

（上

年度） 

專任董事長 

薪資 
0 0 0 0 

薪資(不含專

任董事長薪

資) 

3222 3188 74.12 73.90 

獎金 407 392 9.36 9.09 

退休、撫卹金

及資遣費 
180 199 4.14 4.61 

其他 

（超時工作報

酬、津貼、保

險費、福利費

等其他項目） 

538 532 12.38 12.40 

用人費用總計

[Ｂ] 
4347 4314   

 

財團法

人榮民

榮眷基

金會 

機構支出總額

決算數[Ｃ] 
54438 34529   

7.98 12.49 

本年度離職退

進補支薪計 3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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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總員額 

(人) 
9 7   

年度 
（本

年度） 

（上

年度） 

（本

年度） 

（上

年度） 

（本

年度） 

（上

年度） 

專任董事長 

薪資 
0 0 0 0 

薪資(不含專

任董事長薪

資) 

887 1868 66.64 76.09 

獎金 0 0 0 0 

退休、撫卹金

及資遣費 
444 570 33.36 23.22 

其他 

（超時工作報

酬、津貼、保

險費、福利費

等其他項目） 

0 16.8 0 0.68 

用人費用總計

[Ｂ] 
1331 2455         

 

財團法

人華欣

文化事

業中心 

機構支出總額

決算數[Ｃ] 
6043 8399         

22.02 29.23 

配合中心清算

作業，上年度

為 106 年 1 月

1日至11月30

日(解散日)，

本年度為 106

年12月1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清算完結

日)。 

 
現有總員額 

(人) 
4 4            

註：本表用人費用總計應與『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或監

察院之決算編製注意事項』規定之決算書用人費用彙計表所

列相同。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策進作為策進作為策進作為策進作為 

一、董（監）事派任作業： 

依行政院訂頒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報院

遴聘派作業規定」，檢討基金會及中心之捐助章程規

定，檢討情形如下： 

表 5、財團法人董（監）事派任作業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不適用 不適用 

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不適用 不適用 

二、所屬從業人員（包括董事長及經理人等）之薪資管

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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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院訂頒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

資處理原則」規範，檢討基金會及中心之所屬從業

人員薪資事宜，檢討情形如下： 

表 6、財團法人從業人員(包括董事長及經理人等)之薪資管理待改

進項目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無 無 

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無 無 

三、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及辦理優惠存款部分：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等退休法律及立法院相關決議規

範，檢討基金會及中心之所屬退休再任人員薪資事

宜，檢討情形如下： 

表 7、財團法人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

優惠存款理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無 無 

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無 無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小小小結結結結 

一、董（監）事派任作業部分： 

（一）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基金會按「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捐助暨組織

章程」第 17 條規定：基金會之董事長、董事及監

察人均為無給職，官派董事 7 人，監察人 3 人參

與董事會運作，以監督基金會之會務執行。基金

會第八屆董事、監察人異動變更法人登記，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 9月 26日 105年證他字第

959號登記簿第 79冊第 28頁第 2033 號登記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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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在案。 

（二）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依中心捐助章程第 8 條規定，中心董事任期每屆

三年，連選得連任，5 人由輔導會(法人)選派代

表擔任，並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改派補足任期。

第 10 條規定，本中心設監察人 3人，由輔導會(法

人)選派之。 

二、所屬從業人員之薪資管理部分： 

基金會秘書長及中心執行長，及從業人員之薪資，

已調為最高不得逾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現為 33,140 元），均符合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規範之

薪資基準。 

三、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

理優惠存款部分： 

基金會及中心支領軍公教退俸之從業人員（含基金

會秘書長、中心執行長）薪資，均依規定辦理。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財務管理財務管理財務管理財務管理 

一、財務管理制度建立： 

（一）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１、按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 3

條：基金會之創立基金總額為新台幣 10 億元。

第 4條：基金會之基金來源如下：一、本條例第

68條第 4項規定所捐助之遺產。二、基金孳息。

三、各界捐贈。四、政府機關之捐贈。五、其他

收入。第五條：基金會基金存儲於國內之本國或

外國銀行或投資政府公債、國庫券及輔導會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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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事業之股票，並以孳息辦理第二條規定事項，

除遇大陸地區繼承人申請核發之遺產總額逾孳

息總額外，不得動用第 3條規定之創立基金。 

２、查基金會組織章程第 19 條：基金會秘書長應於

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擬定業務計畫及預算，提

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執行；並應於會計年度結束

後一個月內編製工作報告及決算書，提經監察人

及董事會通過，報請輔導會查核。第 22 條：因

情事變更不能達到設立目的時，得經董事會四分

之三以上董事之同意，報經輔導會許可後解散

之。解散後，應依法清算，其賸餘財產歸屬於國

庫。 

（二）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１、中心捐助章程第 3條，中心原始基金新臺幣 100

萬元，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工程

事業管理處暨森林開發處各捐資 50 萬元整）捐

助之。第 4條，中心基金之現金由原始基金新臺

幣 100萬元調整為新臺幣 500萬元整，並由新臺

幣 500萬元調整為新臺幣 2,200萬元整，其增資

部份（新臺幣 1,700萬元整）由中心基金存款中

調整之。第十屆第九次董事會通過，基金由原新

臺幣 2,200萬元整調整為 4,600萬元整，其增資

部份（新臺幣 2,400萬元整）由中心固定資產「房

屋基地及房屋建築」2,253 萬 6,037 元整及基金

存款 146萬 3,963元整調整之。 

２、中心捐助章程第 21 條，中心於每事業年度開始

前，擬具工作計畫書及收支預算書，提請董事會

同意後，送事業主管機關查核後送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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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預算之變更亦同。第 22 點，中心以每年

十二月底為會計決算期，於翌年二月底前由中心

送請監察人查核，提經董事會同意，送請事業主

管機關查核後送立法院審議。第 25 條，因情事

變更不能達到設立目的時，應有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之出席，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報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解散之。解散後，應依

法清算，其賸餘財產捐贈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

會。 

二、107 年度執行狀況： 

（一）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１、榮民榮眷基金會 107 年度創立基金總額新台幣

10 億元，符合法令規定創立基金額度，基金會

108 年預算案已依規定於 107 年 8 月 31 日輔服

字第 1070073501 號函送 108 年度預算書、108

年預算案報告書陳送立法院審議。 

２、為配合政府政策運作，與基金會組織章程之規

定，本會自 97 年起每年均對基金會之法定工作

與業務，進行「實地查核」1 次，惟為回歸本會

監督要點第 20 點：本會對財團法人每三年至少

須實地查核一次之規定。本會於 106 年 5 月 16

日組成聯合任務編組（含會計處、人事處）至基

金會辦理實地查核工作。同時基金會監察人及會

計事務所不定期對各項財務收支、年度投資、創

立基金額度等實施稽核。 

３、本會對基金會前開所列財務管理事項，均符合基

金會組織章程及預算法第 41條第 4項規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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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監督下與立法院預算、決算審議，使基金會

財務及運作完全公開與透明，同時接受全民之監

督。 

（二）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１、中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 106 年 4 月變更為本

會，其 107 年預算書案爰依規定於 106 年 8 月

31日輔行字第 1060073211號函送 107年度清理

預算書至立法院審議。 

２、配合政府進行捐助財團法人存續檢討政策，執行

中心清算解散作業。依本會監督要點第 20 點規

定，對財團法人每三年至少須實地查核一次，因

此本會於 106 年 10 月 6 日聯合編組（含會計、

文檔人員）至中心查訪其業務、文檔、會計、財

產等辦理情形。 

３、中心前開所列財務管理事項，均符合中心捐助章

程及預算法第 41 條規定，在本會監督與立法院

預算、決算審議，中心之財務及運作完全公開與

透明，同時接受全民之監督。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推動作法推動作法推動作法推動作法 

一、財務監督規定訂修情形： 

依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務監督要點」規定，

為健全財團法人財務管理於 101年 8月 9日訂定「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審查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

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相關規定： 

（一）第 16點：財團法人應訂定人事、會計及財務稽

核制度，並函送本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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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7點：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財團法人，應依預算法第 41條及決算法第 22條

規定，編製年度預算書及決算書，提經董事會同

意後，送本會查核後送立法院審議，決算書應委

託會計師審查與簽證。 

二、財務監督辦理經過： 

（一）預、決算送審： 

基金會及中心依「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

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及「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

送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注意事項」規定，

辦理中心預、決算編送事宜，分別於 8月底及次

年 5 月底前彙整函送立法院。 

（二）有關中心預、決算書送大院審議，本會分於 106

年 8 月 31 日輔行字第 1060073211 號函送中心

107 年度清理預算書，107 年 5月 22 日輔行字第

1070042088 號函送中心 106 年度決算書至立法

院審議。 

（三）財務查核： 

依「民法」第 32 條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審查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設

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規定： 

１、於 106 年 5月 16 日辦理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

會 106 年度實地業務查核作業，並就創立基金專

戶存管、預算及決算，依期限報本會會計處與內

部稽核制度建立，及報本會情形等辦理財務檢查。 

２、於 106 年 10 月 6 日至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

心業務訪查，並就會計師財簽資料，預、決算書、



第 16 頁，共 74 頁 

清算作業等債權債務結清等辦理財務檢查。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一、個別評估結果： 

依預算法第 41條規定及立法院之決議，預算應送立

法院審議 2家財團法人。整體評估結果良好 2家（占

100％）。 

表 8、主管機關監督財團法人財務管理年度目標達成情形一覽表 

107年度目標達成情形 

財團法人名稱 
年度目標 

達成 

情形 

整體評估結果

/缺失 

(一)預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

合「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

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

項」規定。 

是 

(二)主管機關對該財團法人補（捐）

助及委託辦理計畫，是否本零基

預算精神，參酌以往年度執行績

效編列預算。 

不適用 

(三 )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

時，是否確實依「財團法人

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

之執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是 

(四 )對該財團法人執行政府補

（捐）助及委託辦理計畫，

是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

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

畫管理要點」等規定確實考

核。 

不適用 

(五) 是否確實督促政府捐助基金

50%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其

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應

依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預算

法第 62條之 1執行原則等相

關規定辦理，並就其執行情

形加強管理。 

不適用 

財團法人榮民

榮眷基金會 

(六)是否定期實地查核該財團法

人財務運作狀況及投資情形

等。 

是 

(一)整體評  

估結果：

良好。 

(二)待改進缺

失：無. 

 

 (七)是否確實評估政府對該財團

法人之捐助效益，列入決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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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並作為以後年度編列

相關預算之參據。 

(八)決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

合「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

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

注意事項」規定。 

是 

(九)是否有建立會計制度。 是 

(一)預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

合「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

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

項」規定。 

良好 

(二)主管機關對該財團法人補（捐）

助及委託辦理計畫，是否本零基

預算精神，參酌以往年度執行績

效編列預算。 

不適用 

(三 )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

時，是否確實依「財團法人

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

之執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良好 

(四 )對該財團法人執行政府補

（捐）助及委託辦理計畫，

是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

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

畫管理要點」等規定確實考

核。 

不適用 

(五) 是否確實督促政府捐助基金

50%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其

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應

依預算法第 62條之 1及預算

法第 62條之 1執行原則等相

關規定辦理，並就其執行情

形加強管理。 

不適用 

(六)是否定期實地查核該財團法

人財務運作狀況及投資情形

等。 

良好 

(七)是否確實評估政府對該財團

法人之捐助效益，列入決算

辦理，並作為以後年度編列

相關預算之參據。 

良好 

(八)決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

合「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

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算編製

注意事項」規定。 

良好 

財團法人華欣

文化事業中心 

(九)是否有建立會計制度。 良好 

(一)整體評  

估結果：

良好。 

 (二)待改進

缺失：無 

註：1.年度目標完全符合者，整體評估結果為良好；未完全符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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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待改進。 

2.請以條列方式敘述整體評估結果或缺失。 

3.財團法人倘無接受政府補（捐）助、委託辦理計畫及編列預

算辦理政策宣導之情形，表內第（二）、（四）、（五）、（七）

項之「達成情形」欄，請填列「不適用」。 

4.以上表格得以附表表達。 

 

 

二、整體評估結果：  

表 9、主管機關監督財團法人財務管理整體評估結果一覽表 

達成結果 
年度目標 

良好 待改進 不適用 

缺失情形 

彙整 

(一)財團法人預算內容及送審時

程應符合「財團法人依法預

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

意事項」規定。 

2 家   無 

(二)主管機關對財團法人補（捐）

助及委託辦理計畫，應本零

基預算精神，參酌以往年度

執行績效編列預算。 

  2 家 無 

(三)財團法人預算未獲立法院審

議通過時，應確實依「財團

法人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

過時之執行注意事項」規定

辦理。 

2 家   無 

(四)對財團法人執行政府補（捐）

助及委託辦理計畫，應依「中

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

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

注意事項」及「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

點」等規定確實考核。 

  2 家 無 

 (五)是否確實督促政府捐助基

金 50%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

其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

應依預算法第62條之1及預

算法第62條之1執行原則等

相關規定辦理，並就其執行

情形加強管理。 

  2 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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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應定期實地查核受監督財

團法人財務運作狀況及投資

情形等。 

2 家   無 

(七)應確實評估政府對財團法人

之捐助效益，列入決算辦

理，並作為以後年度編列相

關預算之參據。 

2 家   無 

(八)財團法人決算內容及送審時

程應符合「財團法人依法決

算須送立法院或監察院之決

算編製注意事項」規定。 

2 家   無 

(九)財團法人應建立會計制度。 2 家   無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策進作為策進作為策進作為策進作為 

基金會就財務管理評估結果均符合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財務監督要點之相關規定，無待改進缺失。另中心配

合政府進行捐助財團法人存續檢討政策，業於 107年 4

月 20日清算終結。 

表 10、財團法人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無   無 

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無   無 

第第第第四節四節四節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一、財務監督事項與檢討： 

基金會及中心監察人不定期對各項財務收支、簿冊

進行查核，年度預、決算書經會計師查核並製作年

度財務報表。另基金會及中心年度預、決算均送立

法院審議，財務管理均符合基金會及中心捐助章程

及預算法第 41條規定。 

二、綜整並檢討各項財務監督事項： 

本會 97 年起每年辦理基金會實地查核工作，其中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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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監督抽查，均無異常事項。依本會監督要點第 20

點：本會對財團法人每三年至少須實地查核一次之

規定。本會於 106 年 5月 16日組成聯合任務編組（含

會計處、人事處）至基金會辦理實地查核工作。 

三、未來精進作為： 

本會促請基金會提昇組織行銷與創新能力，擬請基

金會應適度評析組織之優勢，多面向推廣基金會會

務，賡續策劃推動各類型組織行銷工作。另中心業

於 107 年 4月 20 日完成清算終結。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績效評估績效評估績效評估績效評估 

本會所管 2家財團法人： 

基金會 107 年度執行榮民重大災害救助計核發 133 件，

大學以上獎學金案件總數計核發 300 人次，就學補助學

金案件總數計核發 6,222 人，有效穩定與扶持社會弱勢,

符合政府捐助之目的與宗旨。 

中心配合行政院政策，進行中心解散與清算作業，清算

期程自 10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4 月 30 日止。中心

清算終結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 5月 14日北院忠民

德 106 年度法字第 212 號函准予備查，並經該院 107 年

5月 18日北院忠登字第 1070009924 號公告登記(案號為

107 年度法登字第 685 號，清算終結日期：107 年 4 月

20 日)。 

第第第第一節一節一節一節    推動作法推動作法推動作法推動作法 

一一一一、、、、受監督財團法人績效評估機制（評估單位、時程及方

式等） 

（一）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１、基金會訂定 107 年度工作目標，本會就基金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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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 107 年度工作目標，包含「總目標」、「人力管

理」、「財務會計」、「業務計畫」等工作面向，請其

分別提出年度目標。 

２、在各年度目標下分別設定具體量化績效評量指 

標、權重，並訂定量化之年度目標值及其具體衡量

標準。該等目標之設定係經由該基金會提報董事

會，經董事會審議後送本會備查。 

３、每年均依預算法與決算法之相關規定，將預、決

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二）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中心配合行政院政策，進行中心解散與清算作

業，清算期程自 10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4

月 30 日止。 

二、績效評估辦理經過 

（一）本會訂定基金會 107 年度績效評估報告架構，內

容包含，基金會 107 年度預算及人力、目標達成

情形、未達目標項目檢討與評析、推動成果具體

事蹟、績效總評等內容。基金會並將撰寫內容於

108 年 3月 22日經第 8屆第 9次董監事會議修正

後審議通過後報會，並於 108 年 4月 24 日輔服字

第 1080029007 號函備查。（詳如附表三） 

（二）中心清算完結報告，經 107 年 4 月 20 日中心第

10 屆第 13 次董、監事會議通過，並於 107 年 4

月 25 日輔行字第 1070033573 號函備查。中心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清算終結，經該院 107 年

5月 14日北院忠民德 106年度法字第 212號函准

予備查，並經該院 107 年 5月 18 日北院忠登字第

1070009924 號公告登記(案號為 107 年度法登字

第 685 號，清算終結日期：107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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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節二節二節二節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一、簡要敘述受監督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包含財團

法人年度目標是否符合原捐助章程及設立目的、原

捐助目的是否已透過年度目標之達成而實現） 

（一）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基金會係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68條第4項規定82年 9月 17日以前亡故現役

軍人或退除役官兵大陸地區繼承人未依限繼承表

示之遺產，由主管機構逕行捐助設置成立，本會

為建構客觀性績效評估機制，107 年度針對基金

會人力管理、財務會計、業務計畫三個工作面

向，綜合評估結果，詳如下表。 

（二）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中心係民國 60 年 7 月為推動退除役官兵文藝工

作、加強輔導安置退除役官兵就業、補助清寒榮

民子女獎助學金、推展一般文化事業等目的而設

立。 

配合政府進行捐助財團法人存續之檢討，中心進

行法人解散與清算作業，並於 107 年 4 月 20 日清

算終結。 

二、受監督財團法人 2個，綜合評估結果： 

(一)良好（綜合評估 90 分以上）2個（占  %）； 

(二)尚可（綜合評估 80 分以上未達 90 分）_ _個（占  %）； 

(三)待改進（綜合評估未達 80 分）__個（占__%）。 

  

 

表 11、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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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達成情形 財團法人

名稱 年度目標 達成度1
 

 綜合 2 

評估 
整體運作成效／缺失 3

 

人力 

管理 
100% 

財務 

會計 
100% 

財團法人

榮民榮眷

基金會 
業務 

計畫 
100% 

良好(100 分) 

1.執行榮民重大災害救助計核

發 133 件。 

2.大學以上獎學金案件總數計

核發 300 人次，就學補助案

件總數計核發 6,222 人次。 

人力 

管理 
 

財務 

會計 
 

財團法人

華欣文化

事業中心 
業務 

計畫 
 

 

配合政府進行捐助財團法人存

續之檢討，中心進行法人解散

與清算作業，並於 107 年 4 月

20 日清算終結。 

註 1：年度目標達成度：計算公式為實際值／目標值，最高以 100%計；如某項目

標因遭遇不可抗力因素致未能達成，經簽奉主管機關首長核定後，該項可

予免計達成度。 

註 2：綜合評估：綜合評估分數計算公式為各項目標達成度×權重×100 後加總所

得之和； 90分以上，請填「良好」；80分以上未達 90分，請填「尚可」；

未達 80 分，請填「待改進」（請於設定年度目標時一併設定權重；如未設

定，則權重視為相同）。 

註 3：請機關整體運作情形，以條例方式敘述重要成效或待改進缺失。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策策策策進作為進作為進作為進作為 

針對受監督財團法人年度目標達成度未達 80%者，應

臚列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 

表 12、財團法人績效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財團法人榮民

榮眷基金會 

無 無 

財團法人華欣

文化事業中心 

無 無 

 

第第第第四節四節四節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一、評估結果運用 

（一）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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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本會所監督之基金會各項資訊公開，除要求

該基金會建置網頁公開組織簡介（包含董、監事

派任、董監事簡歷、業務人員執掌等）、各項會務，

包含最新消息、服務項目、愛心捐贈、不動產管

理、公開資訊（含預決算、財務報表等）外；另

於本會全球資訊網→首頁→資訊公開→財團法人

榮民榮眷基金會專章網頁刊登本會對基金會實地

查核結果、行政監督報告、年度預、決算、董監

事簡歷冊等資料，以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揭露之政

策。 

（二）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配合政府進行捐助財團法人存續之檢討，中心進

行法人解散與清算作業，並於 107年 4月 20日清

算終結。本會全球資訊網有關中心相關資訊已移

除。 

二、未來精進作為 

本會建請基金會提昇組織行銷與創新能力，應適度

評析組織之優勢，多面向推廣基金會會務。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法制規範法制規範法制規範法制規範 

本會於 101 年 8 月 9 日以輔壹字第 1010063380 號令訂

定發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審查退除役官兵福

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內容增訂

財團法人財產登記、董監事任期之統一及退場機制等均

有明訂。 

基金會業於 108 年 5 月 03 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法他字 560 號登記第 2033 號，完成「財團法人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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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眷基金會」第 9 次財產總額變更聲請登記手續，依法

登記財產總額為新台幣 22 億 6,144 萬 1,181 元整。 

中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106年 4月變更為本會，依「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審查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

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修訂中心捐助章

程，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證他字第 1416 號登記

簿第 25冊第 37頁第 431號，完成法人變更登記。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行政監督規定行政監督規定行政監督規定行政監督規定 

一、本會監督基金會適用之法規：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審查退除役官兵福利

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財團

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捐助暨組織章程」、「退除役

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捐助財產最低總

額及現金總額比率」、「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

財團法人當年度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一定

金額以下獎助或捐贈」、「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

務財團法人之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

報表編製辦法」、「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

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退除役官

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

則」。 

（二）「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亡故現役軍人及榮民

遺產申請核發作業程序」、「財團法人榮民榮眷

基金會重大災害救助申請作業要點」、「財團法

人榮民榮眷基金會獎學金申請作業要點」、「財

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大學以上榮民子女就學補

助申請作業要點」、「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

任人員管理規則」、「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基

金保管收支運用作業程序」、「財團法人榮民榮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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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動產標售變價處理作業要點」、「財團法人

榮民榮眷基金會不動產管理作業要點」、「財團法

人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代表董事及監察人遴選辦

法」。 

二、本會監督中心適用之法規：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審查退除役官兵福利

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財團

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捐助章程」、「財團法人華欣

文化事業中心組織、管理暨員工薪資規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一、法院登記財產總額變更登記 

基金會及中心均依規定辦理財團法人法院登記財產

總額之變更登記，以符合本會所訂定之「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審查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

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及「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財產登記董監事任期及退場注意事項」（下表簡

稱「注意事項」）等規定。 

二、董事、監察人任期之統一 

基金會及中心董事、監察人任期，均依「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財產登記董監事任期及退場注意事項」

規定辦理。 

表 13、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任期之檢討情形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捐助章程有關董事/監察

人之任期及連任次數之

規定 

檢討情形 備註 

財團法人榮民 

榮眷基金會 

100年 6月 28日行政院院

臺榮字第 1000099401 號

函核定修正「財團法人榮

1.前開章程規定是否符合

「注意事項」規定？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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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名稱 捐助章程有關董事/監察

人之任期及連任次數之

規定 

檢討情形 備註 

民榮眷基金會捐助暨組

織章程」第 8條規定：董

事長及董事任期均為三

年。第 14 條規定：監察

人之任期及缺任，準用本

章程有關董事之規定。 

101 年 8 月 9 日以輔壹字

第 1010063380 號令訂定

發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審查退除役官

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

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

第 12 點：董事之任期於

屆滿前三個月辦理改聘

作業；期滿得連任，連任

之董事人數，不得逾改聘

（選）董事總人數 3分之

2。但因業務特殊需要，

報請本會核准者，不在此

限。第 12 點第 2項：前

項董事係由公務人員兼

任，應隨本職務異動者，

不計入連任董事人數。 

□ 否，主管機關有無督

促財團法人修正捐助

章程？ 

□ 有，     （請

填寫督促函文號

及督促情形） 

□ 無，     （請

填寫未督促原因） 

2.是否依章程規定改選？ 

■ 是，第七屆董、監事

於 105年 6月 30日期

滿，本會 105年 5月

27日輔服字第

1050039007號函復基

金會第八屆榮民代表

董監事遴選結果及審

認資格案，准予備查。 

□ 否，       

財團法人華欣文

化事業中心 

中心捐助章程第 8條，中

心董事任期每屆三年，連

選得連任，董事應有五人

由輔導會(法人)選派代表

擔任，並得依其職務關

係，隨時改派補足任期。

另董事於任期中因故出

缺時，得由董事長提名，

經董事會議決後遴聘

之，惟其任期以補足原任

董事之任期為限。每屆董

事任期屆滿前三個月，董

事會應召開會議，改選聘

下任董事。新舊任董事應

依任期時間辦理交接。第

10條，中心設監察人三

人，任期三年，連聘得連

任。 

1.前開章程規定是否符合

「注意事項」規定？ 

■ 是 

□ 否，主管機關有無督

促財團法人修正捐助

章程？ 

□ 有，     （請

填寫督促函文號

及督促情形） 

□ 無，     （請

填寫未督促原因） 

2.是否依章程規定改選？ 

■ 是，第 9屆董、監事

於 104年 5月 21日到

期，於 104年 5月 22

日中心第 9屆第 8次

董事會通過中心第 10

屆法人董事、監察人

改派案。。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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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場機制 

行政院秘書長 105 年 11 月 18 日院臺榮字第

1050043824A 號函，請本會進行捐助財團法人存續之

檢討，將中心裁撤方案報院。本會 106 年 2月 22 日

擬具「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裁撤方案」函陳

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 106 年 5月 26 日函復，請本

會本於權責督導中心進行法人解散與清算作業。 

中心 106 年 11 月 10 日第 10 屆第 10 次董、監事會

通過解散與清算作業實施計畫及選定清算人，清算

期程自 106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4 月 30 日止。

會議紀錄經本會 106 年 11 月 20 日輔行字第

1060089856 號函備查。 

中心自 106 年 12 月 1 日起執行清算作業，並於 107

年 4 月 20 日清算終結，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

以 107 年 5 月 14 日北院忠民德 106 年度法字第 212

號函准予備查。中心清算終結登記，經該院以 107

年 5 月 18 日北院忠登字第 1070009924 號公告登記

(案號為 107 年度法登他字第 685 號)。 

四、其他推動健全財團法人法制規範之具體事項 

（一）本會為配合「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產登記董監

事任期及退場注意事項」，101年 8月 9日發布「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審查退除役官兵福利服

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同時廢止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財團法

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 

（二）為符合對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及法律保留原則之法

制要求，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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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

督要點」第 11 點、第 13 點，並於 103 年 5 月 9 日

輔服字第 1030031427 號令修正發布，以符合對財

團法人行政監督及法律保留原則之法制要求。 

(三) 為符合財團法人法公布實施後，對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採高密度監督管理，本會依據財團法人法規

定授權，訂定「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

人設立捐助財產最低總額及現金總額比率」、「退

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當年度對個別團

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一定金額以下獎助或捐贈」、

「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之工作計畫

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退除

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

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等監督財團法人之法

規。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策進作為策進作為策進作為策進作為 

基金會法制規範事項均符合，另中心業清算終結解

散，故無策進作為與待改進項目。 

表 14、財團法人法制規範待改進項目及策進作為一覽表 

財團法人名稱 待改進項目 策進作為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無 無 

財團法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無 無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一一一一、、、、法制規範事項與檢討： 

基金會係屬依法律配合政策而設置，基金會之董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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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聘、擔任資格、選任方式及董事會組成依據之組織

章程，均報行政院核定，已符合行政院訂頒相關規定

（如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產登記董事任期及退場

注意事項等），及本會依據財團法人法規定授權訂定

監督財團法人之法規、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 

二、未來精進作為： 

本會賡續依相關法制規範就基金會之相關財產登

記、董監事任期、董監事退場等規定監督基金會，俾

利基金會會務正常運作。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 

一、落實本會監督要點第 20點之規範： 

本會對財團法人每三年至少須實地查核一次之規

定。本會於 106年 5月 16日聯合任務編組（含會

計處、人事處）至基金會辦理實地查核工作。 

二、本會檢視 107年度基金會績效評估報告內容： 

（一）績效達評量指標之項次： 

１、人力管理部分： 

（１）107年度已召開董監事會議 3次，審議重要

會務事項，且董事出席率達 94.8％，監察人

出席率達 80.0％，績效卓著。 

（２）加強會務之策劃推展，透過微電影拍攝及

媒體行銷，積極主動參與各服務、安養機構

辦理之榮民眷活動，共計派員 135人次，出

席 64場，擴大會務宣導。 

２、財務會計部分：增加收入來源，107年度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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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2,351萬餘元，捐贈收入 1億 6,651萬

元，執行成果豐碩。 

３、業務計畫部分： 

（１）獎學金申請作業，經董事會決議 107年全

年度核發大學以上學生獎學金計 300人，總

金額 350萬元，申請案件完成審核後，符合

資格條件者均予以核發，嘉惠榮民（眷）子

女，執行率達 100％。 

（２）大學以上榮民子女就學補助申請作業，107

年度全年核發 6,222人次，總金額 3,392萬

餘元，申請案件審核後，符合資格條件者均

予以核發，執行率達 100％。 

（二）未達目標項目檢討與評析： 

無 

（三）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１、維護榮眷權益： 

依據立法院審查 105年度決議，爾後秉持「量

入為出、收支平衡」預算編列原則。爰此，自

106年度起將大學以上榮民子女就學補助額

度，由每人次 5,000元調整為 2,500元，仍維護

榮民榮眷支領權益。現經推展多項開拓財源作

法，增加現金收入，自 107年起將 2,500元恢

復為 5,000元，持續照顧清寒榮民榮眷。 

２、加強組織行銷： 

為加強基金會與本會所屬服務、安養機構連繫

互動，爭取住家及外住散居榮民眷對基金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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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與認同，主動走訪前揭機構首長敦請勸贈

外，並撥付協助宣導捐贈績優單位活動款項，

贊助辦理寒冬送暖（包括單身獨居榮民圍爐餐

會、清寒疾苦榮民眷訪慰及致贈日用品等），出

席參與有關榮民眷活動，共計 64場 135人次；

另彩色文宣扇 3,500隻，分送會屬服務、安養

機構供榮民眷，並拍攝微電影 2部於輔導訪視

及集會活動時機宣導運用，使外界認識並瞭解

本會工作性質與內涵，期能獲致廣泛支持主動

捐輸。 

３、發揮法人優勢： 

囿於政府機關行政規範，凡年度內服務、安養

構礙於規定未能以預算予以救助之特殊個案，

如齊伯林墜機、蝶戀花遊覽車車禍 (榮民眷)等

事故，基金會皆能本於民間法人預算執行免僵

化原則，適時予以配合協助慰助，務實作法頗

獲榮民眷及外界認同。 

三、綜上所述，基金會整體運作年度目標具體明確，人

事管理、財務管理、績效評估、法制規範等均符合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規定。 

第第第第一節一節一節一節    行政監督行政監督行政監督行政監督事項事項事項事項與檢討與檢討與檢討與檢討 

本會對主管財團法人訂定有關監督事項說明如次： 

一、內部監督部分： 

（一）本會監督基金會之法規 

１、訂頒「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審查退除

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監督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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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訂頒「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捐助暨組織章

程」。 

3、訂頒「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

捐助財產最低總額及現金總額比率」。 

4、訂頒「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當年

度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一定金額以 

下獎助或捐贈」。 

5、訂頒「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之工

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 

法」。 

6、訂頒「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7、訂頒「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誠信

經營規範指導原則」。 

監督項目包含：人事管理、財務管理、績效評估、法制

規範等面向，本會推薦董事、監察人各 1 人參與董事會

運作，直接監督基金會之會務執行。自 97 年起，本會每

3 年內皆派員進行實地查核，並將查核結果公開於網站提

供民眾閱覽。 

(二)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作業規範 

１、訂定「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亡故現役軍

人及榮民遺產申請核發作業程序」。 

2、訂定「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重大災害救助

申請作業要點」。 

3、訂定「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獎學金申請作

業要點」。 

4、訂定「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大學以上榮民

子女就學補助申請作業要點」。 

5、「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管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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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6、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基金保管收支運用作

業程序。 

7、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動產標售變價處理作

業要點。 

8、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不動產管理作業要

點。 

9、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代表董事及監察

人遴選辦法。 

二、外部監督部分： 

（一）年度由會計師事務所對基金會財務實施審稽，並

提供「查核報告」陳報董事會及監察人審議。 

（二）基金會預、決算書依規定函送立法院審議。 

三、本會在上述監督機制下，基金會歷年均完成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所賦予之任務及符合本會捐助之目的。 

四、除此之外，本會於 105 年、106 年至基金會辦理實地

查核，105 年查核結果已揭露於本會資訊網頁。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政策建議政策建議政策建議政策建議（（（（無無無無））））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附表一  107 年度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受監督財團法人之
基本資料彙整表 

附表二  107 年度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受監督財團法人之
行政監督結果彙整表 

附表三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07 年度績效評估報告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05年度國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辦理受監督財團法人之實地查
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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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7 年度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受監督財團法人之基本資料彙整表 

單位：千元；% ；人；年；次 

董監事管理董監事管理董監事管理董監事管理    基金規模基金規模基金規模基金規模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捐助捐助捐助捐助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捐助捐助捐助捐助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
以外以外以外以外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註 1) (註 2) 
(註
3) 

盈收概況盈收概況盈收概況盈收概況    人事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人事管理    

董事之規定 監察人之規定 

財團法人
名稱(創
立日期) 

成立宗旨 

官派

人數 
（實際 

人數） 

總人

數 
（實

際 

人數） 

任

期 

連

任

次

數 

官派

人數 
（實際 

人數） 

總人

數 
（實際 

人數） 

任

期 

連

任

次

數 

創立基金 
總額 

期末基金 
總額 

原
始
捐
助
占
比 

累
計
捐
助
占
比 

年
度
捐
助
金
額 

年
度
委
辦
金
額 

收入 餘絀 

現
有
總
員
額 

現有退休
（伍、職）
軍公教人
員及政務
人員再任
員額 

財團法人

榮民榮眷

基 金 會

（86 年 7

月 18 日

設立） 

以民國 82 年 9月 17 日

以前亡故現役軍人或退

除役官兵大陸地區繼承

人未依限繼承表示之遺

產核發、榮民重大災害

救助、清寒榮民子女教

育獎助學金及教育補

助、及其他有關榮民榮

眷福利及服務為目的。 

7 人 

（7

人） 

13 人 

（13

人） 

3 年 3 

3 人 

（3 人） 

 

5 人 

（5人） 

3 

年 
1 

1,000,000 

 
2,261,441 

 
100 
％ 
100 
％ 

0 0 
237,322 

 
182,884 

 
9 人 9 人 

財團法人

華欣文化

事業中心

（60 年 7

月 16 日

設 立 許

可） 

依中心捐助章程第

2 條設立目的，中心

係為推動退除役官

兵文藝工作、加強

輔導安置退除役官

兵就業、補助清寒

榮民子女獎助學

金、推展一般文化

事業等目的而設

5 人 

(5 人) 

7 人 

(7

人) 

3 年 

連

選

得

連

任 

3 人 

(3 人) 

3 人 

(3 人) 

3 

年 

連

聘

得

連

任 

1,000 46,000 
100 

％ 

2 

％ 
0 0 6,625 582 4 人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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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註 1：依據 99 年 1 月 21 日主計處研商「監察院糾正行政院，有關財團法人預算書編送認定相關事宜」會議紀錄計算公式計算。 

註 2：「原始捐助占比」係創立時原始捐助金額占基金總額比率(%)；「累計捐助占比」係累計捐助金額占期末基金總額比率(%)。 

註 3：「政府捐助基金以外金額」，係指政府以「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其他補助及捐助」科目列支或委託辦理業務之經費

列帳者（包括各政府機關補捐助或委辦部分）。 



第 37 頁，共 74 頁 

 

附表二 

107 年度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受監督財團法人之行政監督結果彙整表 
人事管理 
(註 1) 

財務管理 
績效評

估 
法制規範 
(註 2) 

實地查核 

政府捐
助基金
以外金
額占年
度收入
比率(%) 

年度目
標達成
情形 

建議改進項目 
財團法
人名稱 

現任
官派
董事
65

歲以
上人
數比
率
(%) 

現任
官派
監察
人 65
歲以
上人
數比
率(%) 

董事
出席
率
(%) 

監察
人出
席率
(%) 

創立基
金餘額
占創立
基金目
標金額
之比率
(%)(註

3) (註 4) 

年度自籌
經費占年
度收入比
率(%) 

(註 5) 

現任
董事
最多
連任
次數 

現任監察
人最多連
任次數 

實地查核辦理次數 

(註 6) 

財團法

人榮民

榮眷基

金會 

0 0  8 
80.0 

％ 

100 

％  
0％  100％ 甚佳 3  1  0  無 

財團法

人華欣

文化事

業中心 

0 0 
92.8 

％ 

83.3 

％ 

100 

％  
0％  100％   3  1  0  無 

 

 



第 38 頁，共 74 頁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07 年度績效評估報告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會係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68 條，於 86 年 7 月 18 日完成法人

設立登記，依法辦理榮民遺產核發、榮民子

女獎助學金、重大災害救助及榮民榮眷福利

服務事項。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審查退除役官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

許可及監督要點」第 19 條規定，須於每年 5

月 31 日前，將年度績效評估報告提請董事會

通過後，函送主管機關備查。 

貳貳貳貳、、、、107107107107 年度基金與人力概況年度基金與人力概況年度基金與人力概況年度基金與人力概況    

一、人力概況： 

（一）基金會按「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捐助

暨組織章程」第 7條規定設董事會，置董事

13 人，由輔導會業務主管以上 1 人擔任當

然董事，另由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內政

部、國防部、財政部、陸委會、海基會各推

薦 1人為機關代表董事，餘遴選具榮民身分

之榮民代表董事 5人，學者專家 1人；另依

章程第 13 條規定置監察人 5 人，除輔導會

會計處長為當然監察人外，另由法務部、行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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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主計總處各推薦代表 1人，餘遴選具榮

民身分之榮民代表監察人 2 人組成，現運

作正常。 

 

財團法財團法財團法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董事統計人榮民榮眷基金會董事統計人榮民榮眷基金會董事統計人榮民榮眷基金會董事統計    

行政院

1 

內政部1 財政部

1 

國防部

1 

陸委會

1 

海基會

1 

輔導會1 榮民代表

5 

學者專家

1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3131313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監察人統計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監察人統計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監察人統計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監察人統計    

輔導會

1 

法務部

1 

主計總處

1 

榮民代表

2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5555    

（二）按「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捐助暨組織

章程」第 17 條規定：基金會之董事長、董

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秘書長及業務人員

為專任有給職，編制共 12 員，現有 9 員，

缺員 3 員（副秘書長 1 員、專任秘書 2

員），現運作正常；其給與標準，由董事

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輔導會核定。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統計專任人員統計專任人員統計專任人員統計    

職稱 編制數 現有數 缺員數 小計數 

秘書長 1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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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書長 1 0 1 0 

專任秘書 10 8 2 8 

總計 12 9999    3333     

（三）專任有給職給與標準，於第 1 屆第 2 次董

事會決議通過以全年 13.5 個月薪計算，涵

括按個人年度任職月數比例核給之 1.5 個

月年終獎金。 

二、基金概況： 

（一）基金會創立基金總額為新台幣 10 億元，政

府捐助基金數額截至 107 年止已累計法定

基金數額新臺幣 21 億 9471,萬 7,165 元。 

（二）最近 2 年收支及營運狀況：106 年度收入

3,513 萬 214 元、支出 3,452 萬 9,278 元、

結餘 60 萬 936 元，107 年收入 2 億 3,732

萬 1,824 萬元、支出 5,443 萬 8,315 萬元、

結餘 1億 8,288 萬 3,509 萬元，如下表。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近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近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近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近 2222 年收支比較表年收支比較表年收支比較表年收支比較表 

年度 收入數 支出數 結餘數 

106106106106    3,513 萬 214 元 3,452 萬 9,278 元 60 萬 936 元 

107107107107    2億 3,732萬 1,824萬 5,443 萬 8,315 萬元 1億8,288萬3,50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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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目標達成情形目標達成情形目標達成情形目標達成情形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07 年目標一覽表 

總 
目 
標 

持續完成「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8條所賦予之工作    
任務，讓大陸地區合法繼承人得以申請核發應得之遺產，並以基金孳息及
其他收入嘉惠榮民榮眷，辦理重大意外救助及清寒榮民子女教育獎助學金
等福利服務事項。 

工作 
方向 

年度目標 績效評量指標 權重（％） 年度達成目標值 

一、定期召開董 
監事會議，強化
董事會職能。 

每年召開董監事
會議 3 次，審議
重要會務事項。 

15 

＞＞＞＞100100100100％％％％    
一、本基金會每週由秘書長

召開工作報告乙次（年
度召開 52次）；每月由
董事長召開工作月報乙
次（年度召開 10次），
賡續秉持有計畫、有管
制之運作模式，落實各
項工作目標達成。 

二、依組織章程每四個月召
開董監事會乙次，107
年共召開 3次董監事會
議，已完成召開第八屆
第七次會議；107 年董監
事會議中提案總計有 26
案，已完成 13案重大決
議案，並修訂相關規定
實施中，運作正常。 

人力 
管理 

二、加強會務之
策劃推展。 

透過文宣傳媒、
組織行銷並商請
服務和安養機構
於榮民眷活動、
訪 慰 時 協 助 宣
導。 

10 

＞＞＞＞100100100100％％％％    
一、107 年宣導慰問參與各地

榮服處、榮家與榮院活
動，總計 64場次 135 人
次，補助活動經費共計
約新臺幣 269 萬元，藉
由積極參與訪視，落實
會務宣導與探視慰問，
增進與各地榮服處與榮
家協調合作。 

二、另本基金會透過微電影
拍攝，於 107 年 6 月份
發行「奉獻」、10月份發
行「志業‧志願」等影
片，正面行銷榮民大愛
與貢獻，首映會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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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會榮民節慶祝大會
辦理，到場採訪媒體，
計有電子媒體 3 家、廣
播電台 1家、平面媒體 4
家；後續報導計有全國
性媒體 24則，有效推展
本基金會會務並形塑優
質形象。 

一、增加收入來
源。 

估 計 利 息 收 入
2,220 萬元、捐贈
收 入 目 標 約
1,550 萬元、其他
收入 240 萬元，
計 4,010 萬元。 

15 

＞＞＞＞100100100100％％％％    
一、107 年基金孳息收入

2,257 萬元。 
二、動產拍賣及捐(勸)贈收

入 1億 6,651 萬元。 
三、不動產拍賣及活化等其

他收入 4,730 萬元。 
四、上述總計 2 億 3,732 萬

元。 
五、年度達成率年度達成率年度達成率年度達成率 592592592592％％％％，擴大

增加收入。    

財務 
會計 

二、節約支出，
合理運用資源。 

編列人事費 441
萬 4,000 元、管
理費用 146 萬
6,000 元，計 588
萬元。 

10 

＞＞＞＞100100100100％％％％    
一、107 年支出人事費用 440

萬 1,964 元，管理費用
104 萬 7,261 元，總計
544 萬 9,225 元，共撙節
預算 43萬 0,775 元。 

二、節約節約節約節約預算率達 7.317.317.317.31％。％。％。％。    

一、亡故榮民遺
產申請核發及不
動產處理作業。 

預計受理 2 筆，
預算編列 100 萬
元。 

10 

＞＞＞＞100100100100％％％％    
一一一一、、、、107 年申請核發奉准案計

有台南藍○郭榮民 1
筆，發還現金 4萬 5,824
元及不動產263萬2,800
元。 

二、辦理上述核發案作業，
其不動產於年度內已納
入三次標售，並刊登應
買公告，263 萬 2,800 元
超過編列預算數。    

業務 
計畫 

 
二、重大災害意
外事故急難救助
申請作業。 

 
預計核發 120 人
次，預算編列 240
萬元。 10 

＞＞＞＞100100100100％％％％    
一、107 年符合資格條件者計

134 人次總計 277 萬元，
均予以核發救助。 

二、本基金會同仁主動探視
重大意外榮民(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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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致贈慰問金外，同
時詢問受贈者是否需協
處事項，並立即協請當
地榮服處妥處。 

三、經本基金會第八屆第八
次董監事會議立案議
決，提高重大災害各類
別救助金各一萬元，並
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實
施，慰助金額優於行政
機關，實質幫助並輔助
輔導會照顧清寒之榮民
榮眷。 

三、清寒榮民子
女獎學金申請作
業。 

預計核發 300 人
次，預算編列 350
萬元。 

15 

＞＞＞＞100100100100％％％％    
一、107 年符合資格條件者共

計 300 名（博士班研究
生 16名、碩士班研究生
84 名、大學生 200 名），
核發獎學金總計 350 萬
元，並且將得獎名單公
布於輔導會及本基金會
官網，激勵學子爭取佳
績。 

二、鑑於以往規定，年度不
得同時申領本基金會獎
學金及清寒子女就學補
助，致以往曾有獎學金
不足額錄取情事，經第
八屆第七次董事會立案
議決通過，自 107 年起
可同時申領，且獎學金
獲獎名額數在不增加預
算支出原則下可相互流
用，現已足額錄取，擴
大照顧榮民子女。 

四、大學以上清
寒榮民子女就學
補助申請作業。 

預計核發 8,800
人次，預算編列
2,200 萬元。 

15 

＞＞＞＞100100100100％％％％    
一、107 年符合資格條件者均

予以核發，並於本基金
會第八屆第七次董監事
會議時機立案議決通
過，自 107 學年第 1 學
期起就學補助自新臺幣
5,000 元提升為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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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加大補助力度。 
二、107 年補助支出年度核發

新台幣 3,392 萬 5,000
元，擴大力度並實質幫
助清寒榮民眷子女，鼓
勵向學。 

合計   100100100100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100100100100％％％％    

    

肆肆肆肆、、、、未達目標項目檢討與評析未達目標項目檢討與評析未達目標項目檢討與評析未達目標項目檢討與評析    

107 年度本基金會就評量指標：「人力管

理」、「財務會計」及「業務計畫」等項逐一

檢討與評析如后： 

  一、人力管理分析： 

    （一）本基金會按「捐助暨組織章程」規定，

現有董事 13 員，監察人 5員，秘書長及

專任人員 9 員，年度召開董監事會議 3

次，出席董監事均達 95％以上；另召開

工作月報 10 次，工作週報 52 次，有效

督導與推展事業目的。 

    （二）本基金會現有秘書長及專任人員共計 9

員，107 年參與主管機關所屬服務、安

養機構舉辦之活動總計 64 場次（以年度

參加 35 場次為 100％）、派出 135 人次，

藉由積極頻繁的參與探訪，落實會務宣

導與慰問工作，表達服務熱忱，增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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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協調合作與行銷本會，實質完成

執行事業目的。 

    （三）依加權比重及年度達成目標值均 100％

達成，自評實際概算超出加權比重目標

值 180％以上。 

二、財務會計分析： 

    （一）107 年預算編列利息收入、捐贈收入及

其他收入目標總計新臺幣 4,010 萬元，

預算決算收入數達 2 億 3,638 萬元，其

中，以動產品拍賣、勸贈及不動產拍賣

與活化收入提升最為顯著。 

    （二）利息收入部分囿於行庫公告定存利率較

低，幸賴本基金會同仁積極尋商，評估

選擇定存利息較一般行庫為高之宜蘭信

用合作社（利率 1.2％較一般行庫利率

1.04％為高），107 年利息收入微幅成

長。 

    （三）人事費用與管理費用部分，以管理費用

節約情況最為良好，量入為出使管理費

用節約預算率達 7.31％，仍能維持各項

行政庶務運行不悖，輔以推展事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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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會經與會計師研討，預劃 108 年上半

年，赴臺北地方法院將法定基金數登記

增列約新臺幣 6千 6百萬餘元。 

    （五）依加權比重及年度達成目標值均 100％

達成，自評實際概算超出加權比重目標

值達 592％。 

三、業務計畫分析： 

    （一）落實執行亡故榮民遺產申請核發及不動

產處理，107 年申請核發奉准案計乙

案，該案不動產處分經三拍後，依據相

關法令規章已刊登應買公告，價金新臺

幣 263 萬 2,800 元於順利處分後，超過

編列預算數達 263％。 

    （二）107 年於清寒榮民子女獎學金、就學補

助及重大意外事故慰問工作上，本基金

會持續致力於維護榮民眷之權益並發

揮法人優勢，本於民間法人預算執行不

僵化原則，於前述增加收入來源後，即

執行提高各項目的事業補助金額給予

補助，務實作法頗獲榮民眷及外界認同

與好評，擴大照顧並維護清寒榮民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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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間接輔助主管機關服務與福利工作

推展。 

    （三）107 年意外事故救助工作達年度編列預

算 115％、清寒子女就學補助達年度編

列預算 154％，依加權比重及年度達成

目標值 100％達成，自評實際概算超出

加權比重目標值達 135％。 

    綜上述，三項工作方向執行目標，107

年本基金會已達成各目標值，總平均值為百

分百，實際藉由服務工作中，落實勸贈宣導、

執行各項福利與服務工作，獲得主管機關暨

各地區榮民服務處、各地區榮民之家及外界

的認同與支持。 

 四四四四、、、、薪資與支給基準薪資與支給基準薪資與支給基準薪資與支給基準：：：：    

    （一）依本基金會專任人員管理規則第三條第

二項摘陳如后：「專任人員任用之方式：

本會自行遴聘之專任人員，任用對象為

持有榮譽國民證之榮民或其眷屬，以榮

民為優先，均以秘書任用之。其任用資

格與等級（如后表）」。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編組等級薪資標準表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編組等級薪資標準表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編組等級薪資標準表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編組等級薪資標準表 

職 稱職 稱職 稱職 稱    聘任等級聘任等級聘任等級聘任等級    薪 資薪 資薪 資薪 資    備 考備 考備 考備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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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編組等級薪資標準表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編組等級薪資標準表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編組等級薪資標準表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編組等級薪資標準表 

職 稱職 稱職 稱職 稱    聘任等級聘任等級聘任等級聘任等級    薪 資薪 資薪 資薪 資    備 考備 考備 考備 考    
聘四等十二級 69,308 

聘四等十一級 68,248 

聘四等十級 67,186 

聘四等九級 66,043 

聘四等八級 65,036 

秘書長秘書長秘書長秘書長    

聘四等七級 62,389 

 

聘四等六級 61,107 

聘四等五級 60,046 

聘四等四級 58,986 

聘四等三級 57,925 

聘四等二級 56,783 

副秘書長副秘書長副秘書長副秘書長    

聘四等一級 55,693 

 

聘三等十二級 55,802 

聘三等十一級 54,954 

聘三等十級 54,105 

聘三等九級 53,256 

聘三等八級 52,407 

聘三等七級 51,558 

聘三等六級 50,709 

聘三等五級 49,620 

聘三等四級 48,259 

聘三等三級 45,415 

聘三等二級 44,585 

業務主管業務主管業務主管業務主管((((秘秘秘秘

書書書書))))    

聘三等一級 43,807 

 

聘二等十二級 49,391 

聘二等十一級 48,755 

聘二等十級 48,118 

聘二等九級 47,481 

聘二等八級 46,845 

聘二等七級 46,208 

聘二等六級 45,572 

聘二等五級 44,638 

聘二等四級 43,807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聘二等三級 4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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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編組等級薪資標準表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編組等級薪資標準表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編組等級薪資標準表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編組等級薪資標準表 

職 稱職 稱職 稱職 稱    聘任等級聘任等級聘任等級聘任等級    薪 資薪 資薪 資薪 資    備 考備 考備 考備 考    
聘二等二級 41,211 

聘二等一級 40,329 

聘一等十二級 39,539 

聘一等十一級 38,903 

聘一等十級 38,266 

聘一等九級 37,630 

聘一等八級 36,695 

聘一等七級 35,761 

聘一等六級 34,049 

聘一等五級 33,374 

聘一等四級 32,804 

聘一等三級 32,231 

聘一等二級 31,608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聘一等一級 30,935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本表係經 92.3.25 第三屆第八次董事會審議通過修訂，追溯

自 92.1.1 生效，嗣於 100.7.1 日及 107.1.1 日配合公務員

加薪案調整 3％，復經 107.4.2 第八屆第六次董事會審議通

過修訂，追溯自 107.1.1 生效。 

2、表列「業務主管（秘書）」欄，指單位未設置業務主管之前，

資深秘書得晉任至聘三（即由聘二等十二級換敘薪資較同等

級稍高之聘三等五級）。 

    （二）基金會現有專任人員（秘書）計 8 員，

均係軍職退休再任人員，於本會任職前

依前揭管理規則第四章「薪資」第十七

條：「本會專任人員之職位，秘書長以下

之專任人員分為四職等，每一職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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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依薪資標準表（如上表）發給每月

薪資。」及第十八條略以：「本會專任人

員屬核定支領月退休俸之軍職退休再任

人員者，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規定，支給低於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

俸額及一般公務人員專業加給合計數額

之薪資。未支領月退休俸之人員，從前

條規定辦理。」均予說明薪資核給之規

範與支給基準。 

    （三）本基金會專任人員任職前均完成志願書

簽訂（志願書範例如后），已領有月退休

俸給者（計 7員），由本基金會每月固定

給與薪資新臺幣 33,115 元整（低於

33,140 元），符合「月支給待遇未達委

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

計數額」之條件，且並非公（國）庫支

給；未領有月退休俸給者（計 1員），依

本基金會薪資標準表每月固定給與薪

資，俾符法制要求。 

    （四）上述做法均係依據主管機關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 107 年 5 月 1 日輔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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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70029184 號函核准「財團法人榮民

榮眷基金會專任人員管理規則」辦理。 

五五五五、、、、獎金獎金獎金獎金：：：：    

    （一）依本基金會專任人員管理規則第五章「考

成」第廿二條第二項規定略以：「考成分

平時考核與年終考成兩種：年終考成於

每年十二月份辦理，業務人員由副秘書

長（或業務主管）初考，秘書長複考後

簽報董事長核定；副秘書長由秘書長初

考後簽報董事長核定；秘書長之考成由

董事長為之。」 

    （二）復依前揭規則第廿六條規定：「年終考成

之獎懲如下：1、考成列入甲等以上者得

予晉薪，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

獎金。2、考成列入乙等以上者得予晉

薪，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

金。3、考成列入丙等者不予晉薪。4、

考成列入丁等者解聘」。 

    （三）前揭條文係於 107 年 4 月 2 日本基金會

第 8 屆第 6 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呈報主

管機關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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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5月1日，以輔服字第1070029184

號函核准「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專

任人員管理規則」辦理。遂於 108 年 1

月份首次核發專任人員年度考績獎金。 

    （四）另專任有給職給與標準，於本基金會第

1 屆第 2 次董事會即決議通過，以全年

13.5 個月薪計算，涵括按個人年度任職

月數比例核給之 1.5 個月年終獎金在

案。 

伍伍伍伍、、、、推動成果具體事蹟推動成果具體事蹟推動成果具體事蹟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赴各榮家、榮服處及單身退舍關懷慰問活動： 

    （一）參與全國各地榮家（16 處）與榮服處（19

處）三節慰問、自強活動、遺孤相見歡、

年長單身獨居榮民訪視及退舍慰問，計

64 場次、135 人次，活動內容均公布於

本基金會官方網頁。 

    （二）107 年接受大愛榮民捐贈及辦理表彰事

宜  （如下表），並於三節時機前往探視

慰問，表達本基金會關懷之意。 

財 團 法 人 榮 民 榮 眷 基 金 會 接 受財 團 法 人 榮 民 榮 眷 基 金 會 接 受財 團 法 人 榮 民 榮 眷 基 金 會 接 受財 團 法 人 榮 民 榮 眷 基 金 會 接 受    

大 愛 捐 款 榮 民 名 冊大 愛 捐 款 榮 民 名 冊大 愛 捐 款 榮 民 名 冊大 愛 捐 款 榮 民 名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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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轄 管 單 位 
捐 (遺 )

贈 金 額 

表 彰 

方  式 
備 考 

故羅○漢君 八德榮家 377 萬 
2 月 5 日由李董事長

前往榮家頒贈榮光

獎章與本會感謝狀 

 

故劉○厚君 雲林榮家 106 萬 
2 月 8 日由尤秘書長

代表董事長致贈本

會感謝狀 

 

故趙○林君 台北榮服處 1000 萬 
3月16日由李董事長

前往榮家頒贈榮光

獎章與本會感謝狀 

 

郭○清先生 屏東榮服處 100 萬 

4月19日由邱國正主

委頒贈榮光獎章、7

月 27 日由李董事長

主持微電影「奉獻」

首映會並致贈本會

感謝狀。 

7/2、

10/8 再

次前往

慰問 

故臧○雲君 花蓮榮服處 34 萬 
5月24日由尤秘書長

代表董事長致贈本

會感謝狀 

 

故楊○榮君 台北榮服處 100 萬 

8 月 7 日由尤秘書長

代表董事長赴關渡

浩然敬老院致贈本

會感謝狀、10 月 22

日由邱國正主委頒

贈榮光獎章與獎狀 

8/7、

9/27、

10/22

再次前

往慰問 

 

故彭○彥君 桃園榮服處 20 萬 
9 月 4 日由尤秘書長

代表董事長赴榮總

分院致贈本會感謝

9/24 亡

10/11

前往祭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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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蘇○先生 台北榮服處 2 萬 

9月12日由尤秘書長

代表董事長赴芳蘭

山退舍致贈本會感

謝狀 

10/24

再次前

往慰問 

卿○國先生 彰化榮家 10 萬 

9月26日由尤秘書長

代表董事長赴彰化

榮家致贈本會感謝

狀 

 

故葉○福君 雲林榮家 4 萬 

10 月 24 日由尤秘書

長代表董事長赴雲

林榮家致贈本會感

謝狀 

 

故夏○強君 高雄榮家 95 萬 
10 月 25 日由尤秘書

長代表董事長致贈

本會感謝狀 

 

   

    （三）107 年動產拍賣及接收捐（遺）贈款總

計新臺幣1億6,651萬餘元大幅成長（如

下表）。 

年度慰問活動補助暨參加場次年度慰問活動補助暨參加場次年度慰問活動補助暨參加場次年度慰問活動補助暨參加場次((((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執行情況統計表執行情況統計表執行情況統計表執行情況統計表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補助活動補助活動補助活動補助活動                    

經費數經費數經費數經費數    

動產拍賣及接受動產拍賣及接受動產拍賣及接受動產拍賣及接受

捐捐捐捐((((遺遺遺遺))))贈數贈數贈數贈數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27272727    43434343    139139139139 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    1,0121,0121,0121,012 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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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64646464    135135135135    269269269269 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    1111 億億億億 6,6516,6516,6516,651 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    

成長數成長數成長數成長數    +37+37+37+37    +92+92+92+92    +130+130+130+130 萬萬萬萬    +1+1+1+1 億億億億 6,5396,5396,5396,539 萬萬萬萬    

    （四）107 年積極與各榮服處、榮家合作，辦

理訪視慰問，雖補助各單位預算支出大

幅增加，惟接受捐(遺)贈金額亦正向大

幅成長。 

二、精進不動產拍賣與活化作為： 

 （一）現共列管不動產 211 處 418 筆。土地建

物權狀完整（或持份）198 筆。地上物

非本會列管、道路用地等共 220 筆。 

  （二）鑑於以往標售次數過少，且多以出售做

為不動產處分唯一手段，考量基金會永

續經營，積極採取多元活化方案，說明

如下： 

1、增加不動產公開標售次數至 5-6 次，及

應買申請公告 2-3 次，以提高不動產出

售機率。 

2、土地、建物部分，優先辦理鑑界，並輔

導佔用人簽訂承租契約及公證，以確保

本會權益。 

3、為避免賤賣資產並保障本會權益，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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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不動產拍賣規定，超過 3 次未出售

者即不再降價，並在網頁刊登應買公告。 

4、區分北、中、南、東責任區，由本基金

會同仁成立小組，選定活化個案，進行

出租或針對空地尋求合作廠商，投資建

置如廣告看板、停車場、洗車場或微倉

儲等。 

5、107 年訂定年度活化目標，現為 16 筆案

件完成招租，持續評估活化個案，提升

達成目標。 

  （三）不動產活化比較表： 

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榮眷基金會 106106106106----107107107107 年不動產活化分析年不動產活化分析年不動產活化分析年不動產活化分析

表表表表    

項目 106 年 107 年 年度成長效益 

公開標售 1 次 5 次 
較 106 年度拍賣

次數增加 4次。 

出售筆數 

土地：19

筆 

建物：11

筆 

土地：28

筆 

建物：14

筆 

較 106 年度土地

增加 9筆，建物增

加 3 筆。 

應買公告 0 次 2 次 
較 106 年度公告

次數增加 2次。 

現地勘查 0 次 14 次 
較 106 年度勘查

次數增加 1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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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出租 3 筆 13 筆 

較 106 年度租金

增加493萬 8,794

元。 

委託辦理活

化 
0 案 4 案 

較 106年度增加4

案 

 

三、調高榮民榮眷重大災害意外事故救助金： 

（一）107 年核定重大災害意外事故慰助計 

134 人次，核頒慰助金 277 萬元，較

106 年增加救助 16 人次，41 萬元。 

（二）基金會同仁主動探視重大意外榮民

(眷)，除當場致贈慰問金外(如下

圖)，同時詢問是否需協處事項，並

立即協請當地榮服處妥處。     

  （三）提高重大災害各類別救助金各一萬元，

並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現已利用

赴各地榮服處與榮家參加活動時機，宣

導週知。 
申請對象 原核發金額 調整後金額 

一般榮民一般榮民一般榮民一般榮民    2 萬元 3333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就養榮民就養榮民就養榮民就養榮民    4 萬元 5555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低收入戶低收入戶    5 萬元 6666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四、107 年清寒榮民子女獎學金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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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寒榮民子女獎學金共錄取 300 名（博

士班研究生 16 名、碩士班研究生 84 名、

大學生 200 名）已於本基金會及輔導會

網站公告，並陸續於 107 年 11 月 16 日

前匯入學生個人郵局帳戶，總計 350 萬

元。 

  （二）鑑於以往規定，年度不得同時申領獎學

金及清寒子女就學補助，致有不足額錄

取情事，經董監事會修正通過可同時申

領，已足額錄取，擴大照顧榮民子女，

統計表如下： 

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榮眷基金會 106106106106----107107107107 年獎學金核發狀況統計表年獎學金核發狀況統計表年獎學金核發狀況統計表年獎學金核發狀況統計表                                

學歷別 博士生 碩士生 大學生 總計 

區分   

人數      

年別 

申請

人數 

核發

人數 

平均錄

取分數 

申請

人數 

核發

人數 

平均錄

取分數 

申請

人數 

核發

人數 

平均錄

取分數 

申請

人數 

核發

人數 

平均錄

取分數 

106學年 10 14 82.88 164 75 89.05 230 200 82.30 404404404404    285285285285    84.7484.7484.7484.74    

107學年 16 16161616    86.1986.1986.1986.19    126 84848484    87.5387.5387.5387.53    679 200200200200    89.0289.0289.0289.02    821821821821    300300300300    87.5787.5787.5787.57    

 

五、107 年就學補助執行情形： 

    （一）自 107 學年第一學期起由新臺幣 5,000



第 59 頁，共 74 頁 

元調整為 6,000 元。 

    （二）經分析，就學補助金額提升，有助於申

請人數增加，擴大照顧榮民子女。統計

表如下： 

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榮眷基金會榮民榮眷基金會106106106106----107107107107年度就學補助統計分析表年度就學補助統計分析表年度就學補助統計分析表年度就學補助統計分析表 

106 年度 107 年度 

第 1 學期/2,688 人(2,500 元) 2,815 人(6,000 元) 

第 2 學期/3,407 人(5,000 元) 108 年 2 月 16 日起受理申請 

六、積極開拓財源： 

（一）基金孳息獲利 

1、定期存款部分，分別存入郵局、銀行、信

用合作社及合作金庫等 5 家金融機構（如

下表），107 年採滾動式存款調整，擇優利

率行庫資金調撥，平均每月利息收入由原

新臺幣 177 萬餘元，增加為 189 萬餘元。 

2、持有股票總計輔導會投資之欣林天然氣股

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股票計 52 萬餘股，購

入總價 1,669 萬餘元，平均每月收益 20萬

餘元，持股其他收益 201 萬餘元，有效增

進基金收入，後續仍將協調輔導會協助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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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屬股票。 

3、綜上述，本基金會每月平均孳息 188 萬餘

元，107 年利息收入總計 2,257 萬餘元。 

4、為落實財務內控機制，107 年由秘書長採

每月或不定期全面清點存管定期存單及股

票，並紀錄備查，項量、金額及帳目均相

符。 

（二）不動產收益挹注： 

藉由改善本基金會屬不動產管理活化作

為，107 年公開標售本基金會所屬不動產

計 4次，共計售出 23 案（土地 29 筆、建

物 14 筆），所得價金計新台幣 4,998 萬餘

元；不動產活化出租共計 10 案，年度所得

租金約新台幣 531 萬餘元，以上均挹注基

金。現持續配合與主管機關所屬服務、安

養機構慰問活動至全台各地進行不動產巡

勘與訪查作業，積極尋求有意承租之民眾

及合作廠商，達成年度活化目標，開拓財

源收益挹注基金。 

 

七、精進行銷方式微電影拍攝成效： 

    （一）為表彰榮民大愛精神，本基金會透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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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拍攝，讓社會大眾瞭解榮民前輩，

回饋國家社會的善行義舉，於 107 年 6

月份已發行「奉獻」影片，10 月份再以

「青壯榮民」為主軸，發行「志業‧志

願」，正面行銷榮民，普獲迴響並形塑

本基金會優質形象。 

    （二）「志業．志願」首映記者會及媒體報導

成效： 

1、本片傳達榮民服役期間，以保國衛民為

「志業」，退伍後一本初心，「志願」

投身社會公益服務，透過微電影表彰渠

等善行義舉，讓社會大眾看見 並認同他

們無私無我的精神。 

2、首映會於 10 月 31 日配合第 40 屆榮民節

慶祝大會辦理，廣受海內外與會榮民代

表讚許動容，到場採訪媒體，計有電子

媒體 3 家、廣播電台 1 家、平面媒體 4

家；後續報導計有全國性媒體 24 則，有

效建立榮民公益正面形象（如表列）： 

首映會到場採訪媒體首映會到場採訪媒體首映會到場採訪媒體首映會到場採訪媒體    

公共電視台 中華電視台 軍事新聞社 花蓮後山電台 

中央社 聯合報 自由時報 榮光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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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吾愛吾家」季刊已於 108 年元月專題報

導；另漢聲廣播電台已於 107 年 11 月 1

日專訪，華視新聞雜誌節目特別製作 10

分鐘專輯，於 107 年 12 月於華視頻道播

出，影片點閱數統計如后： 

點閱數統計表點閱數統計表點閱數統計表點閱數統計表    

單   位 點  閱  數 備 考 

總統臉書 117,136  

國防部發言人臉書 6,972  

輔導會網站 3,352  

基金會網站 1,688  

中華電信 MOD 977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30,125130,125130,125130,125     

4、為擴大宣傳效果，於 107 年 11 月將光碟

首映會後續報導統計首映會後續報導統計首映會後續報導統計首映會後續報導統計    

全國性媒體全國性媒體全國性媒體全國性媒體    

總統臉書 行政院網站 公視新聞網 中華電視台 

自由電子報 自由時報 聯合電子報 聯合報 

蕃薯藤電子報 中央社新聞網 TVBS新聞網 NOWNEWS 電子報 

PC HOME 電子報 軍事新聞社 中時電子報 HINET 生活誌 

MSM 新聞電子報 芋傳媒 中廣新聞網 YAHOO 新聞網 

青年日報 榮光雙週刊 真誠電子報 漢聲廣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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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寄送至各榮家、榮服處、國軍單身

退舍退軍社團（如：中華民國退伍軍人

協會等）計 406 片。 

八、投稿「榮光雙周刊」成效統計：    

        107 年計撰稿 23 篇，獲輔導會「榮光雙

周刊」刊載「輔導會李前主委及現任邱主委

蒞基金會視導嘉勉」及「微電影『奉獻』、

『志業．志願』首映」等計 19 則；較 106 年

獲刊 2 則，大幅增加刊載報導內容，爾後將

持續投稿，擴大宣傳效果。 

陸陸陸陸、、、、績效績效績效績效總評總評總評總評    

本基金會雖屬輔導會捐助成立單位，惟經行政

院冊列為政府累計捐助基金達 50％以上之財團法

人，依法須受立法院監督並兼負社會責任，在符合

一般會計原則前提下，得適度配合政府決策執行會

務，並支援主管機關執行有關榮民榮眷福利及服務

事項，以達到相輔相成之效果。107 年度達總目標

值 100％（自評實際概算目標值達 302％），執行績

效成果良好，圓滿順利達成事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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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5 年度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實地查核評量報告 

（一）基金會設立許可事項（20%） 

評量項目  項次 評量指標  評量所見事實與建議 

1 遺產核發作業程序之建立及修正？ 

2 
迄至目前受理遺產繼承案名冊？核發

總數及金額？ 

3 
104~105 年受理申辦案件總數？核發

總數及金額？ 

4 
審核遺產繼承作業所見事實？ 

（個案檢視） 

一 

82 年 9月 18 日

前單身亡故現

役軍人、退除役

官兵遺產核發

事項 

5 
接受捐助動產保管品，保管及後續處

理情形？ 

1.遺產繼承申請案，建議應逐案列記製作清冊，說

明執行狀況或駁回理由，俾利查考。 

2.105 年受理故陳家滿繼承等 2案，自 105.1.12 以

書函請代理人盧登雲提供資料後，建議積極請代理

人限期提供佐證資料，以免影響人民權益。 

1 
建構重大災害核發之作業程序及修

正？ 

經審對申請案件之佐證資料，多數為意外死亡之個

案，建請基金會修正流程圖之備件，應再增列「死

亡證明書」，以符現況。另「遺眷榮民證」應以「榮

民證」、「遺眷家戶代表證」明示為宜。 

2 迄至目前受理申辦核發件數及金額？ 86 年迄今核發件數 4,066 件；金額 71,484,757 元。 

法 

定 

工 

作 

執 

行 

20% 

 

 

 

 

 

 

 

 

 

 

 

 

二 
榮民重大災害

救助事項 

3 

104~105 年受理申辦案件總數？核發

總數及金額？ 

104 年度：申請 116 件，核發 113 件，核發金額

2,370,000 元。 

105 年申請 127 件核發 125 件核發金額 2,5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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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審核榮民重大災害救助作業所見事

實？（個案檢視） 

抽查 105年 5月份張雲欽等個案及 104年 10月份張

泰興等個案，申請要件與核發金額，均符規定。 

5 其他積極、主動救助個案？  
因皆被動等候各榮服處申請，故無積極、主動救助

性。 

6 
是否建立與主管機關重複發放之防範

機制？ 

均向榮服處查證有無重複發放，尚可防止重複發放

之可能。 

1 
是否建構清寒榮民子女教育獎助學金

及教育補助核發之作業規定或程序？ 

訂有獎學金申請作業要點、大學以上榮民子女就學

補助申請作業要點及流程圖。 

2 
獎助學金申請審核作業比序名冊如何

產生？ 

經實際核對申請案件，皆按申請者成績高低比序核

發獎學金。 

3 
獎學金與助學金是否有防止重複申

領、發放之機制？ 

訂頒之申請作業要點，已明定領有基金會獎學金、

政府各類學雜費減免、就學補助者…等，擇一申領，

不得同時申領。已建置重複申領機制。 

4 
104~105 年受理申辦獎學金案件總

數？核發總數及金額？ 

104 年申請 379 人，核發 219 人，金額 2,635,000

元，105 年申請 298 人，核發 263 人，金額 3,075,000

元。 

三 

清寒榮民子女

教育獎助學金

及教育補助事

項 

5 
104~105 年受理申辦助學金案件總

數？核發總數及金額？ 

104 年申請 10,241 件，核發 9,395 件，核發金額

46,975,000 元。 

105 年申請 9,418 件，核發 8,854 件，核發金額

44,270,000 元。 

 

 

 

 

 

 

 

法 

定 

工 

作 

執 

行 

20% 

 

 

 

 

 

 

 

 

 
四 

補助榮眷參加

大專校院進修
1 是否建構榮眷進修補助作業？ 

104 年 7月修正榮眷就業進修補助作業要點及流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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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榮眷進修補助申請審核作業比序名冊

如何產生？ 

(審核標準) 

經各榮服處初審申請案件，函報基金會後，依作業

要點審查覆核。經實際比對多筆申請案，尚符作業

要點規範之標準進行准駁。 

3 
榮眷參加進修補助是否有防止重複申

領、發放之機制？ 

每一申請者，均會比對歷年之申請次數及選修科

目，以有效防止重複申領。 

作業 

4 
104~105 年受理申辦榮眷進修補助案

件總數？核發總數及金額？ 

104 年申請 532 人，核發 501 人，金額為 1,947,929

元。 

105 年申請 243 人，核發 93 人，金額為 363,140 元。 

1 是否建構不動產管理作業？ 

2 
不動產管理作業是否有防止遭占用之

巡勘與管理之機制？ 
五 

不動產管理作

業 

3 

截至 104~105 年接受遺產管理機構捐

助之不動產案件總數？相關不動產處

理之現況？ 

1.列管之不動產建議以各榮服處作為分類基準，以

表列資料掌握目前各地區個案巡勘狀況。 

2.不動產鑑價均由展碁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承

包，不論案件繁複價值高低，每案均支付新台幣

4,000 元（偏遠地區車資另計）。 

3.不動產標售案，建議參酌當地實價登錄公告，並

改進底價計算之指標、評估依據或計算公式。 

 

 

 

法 

定 

工 

作 

執 

行 

20% 

 

 

 

 

 

 

 

 

 

 

上（103）年待改進

事項辦理情形 

查未依 103 年度實地查核所見待改進及建議事項，依所有不動產就所在地點區分規劃出租（商

業區或住宅高度需求區）與標售(出租不易者)，以盡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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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內部管理及財（營）產管理（30%） 

評量目標   項次 評量指標  評量所見事實 

1 業務執行績效管理制度 
訂有平時考核機制、業務職掌分配表，以進

行績效管理。 

2 員工內部協商（調）機制 

明訂職掌分工，減少職掌不清之紛爭，並互

相專長支援，以提高向心力；視實際需要召

開員工內部工作協調會。 

3 員工職務代理人制度之建立 
查該基金會 104 年 7月 1日修正之專任人員

業務職掌表設有代理人。 

一 建立活力組織 

4 
民眾滿意度調查機制及投訴反映機

制 

本會多次接獲民眾來電陳情基金會工作人

員態度不佳且官僚作風，建議加強在職訓

練，以改進服務態度。 

1 
有無制訂節能減碳相關規定與措

施？ 

業務工作手冊值星守則有明訂水電管制等

節能措施。 
二 

節約支出、合理

使用資源 
2 紙張是否雙面列印？ 

文書列印請多運用雙面列印，以達節約目

的。 

1 
受理榮民、遺眷申請案件業務均資訊

化處理 

申請案件業務均由各榮服處申請送件，基金

會承辦人就所送資料直接書面審核，再依個

人電腦資訊化作業處理。 

2 
正確輸出各項申請案件資訊媒體資

料 

申請案件資訊媒體資料輸出使用，可遵個人

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組 

織 

內 

部 

管 

理 

15% 

 

 

 

 

 

 

 

 

 

 

 

 

 

 

 

三 
資訊及檔案業務

管制與執行 

3 
資訊室（伺服器機房）進出控管機制

與執行情形 
無設置資訊室（伺服器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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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資料有無未按規定使用與控

管？ 
個人資料依規定設定密碼管控。 

5 個人電腦有無使用密碼登入？ 個人電腦皆有設定密碼，方能登錄。 

6 檔案管理規定、處理時程與年限 

基金會 97 年 1 月「文書處理作業規定」明

定檔案文書分類及保存年限，惟「就學補助」

業務引用檔號錯誤，已於查核現場建議更

正。 

7 文書收發、編號與歸檔情形？ 

文書收發有專人登錄及進行公文績效報

告；歸檔皆由承辦人收管，建請統一由機構

保管。 

1 職員出勤狀況？其紀錄為何？所見

事實？（含上、下班及加班等勤務） 

2 
職員差假有無核批？有無紀錄可

查？ 

3 

有無對職員實施平時考核？有無依

規定（專任人員管理規則）於每季將

平時考核送秘書長核閱乙次？ 

 

組 

織 

內 

部 

管 

理 

15% 

 

四 
職員內部管理措

施 

4 每年是否有辦理年終考評？ 

1.抽查 105 上半年職員請假狀況及紀錄，假

別登記疏漏部分，已當場糾正改進。 

2.考核部分，該基金會皆依規定辦理年終考

評。至平時考核部分，由秘書長逕行考核。 

 

 

 
一 

單位財（營）產

管理情形 
1 

有無製作財產目錄或清冊的檔案資

料 

1.抽查基金會提供之財產目錄，其財產總額

計 4,079 萬 6,605 元，與基金會 105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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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檔資料有否與現況相符 

3 
財產增、減、核銷等是否有訂定管理

規範？是否依規範執行？ 

4 
各項財產有無定期盤點，並作成紀

錄？ 

5 其他所見事實 

月31日資產負債表所列固定資產總額（不

含累計折舊）4,105 萬 9,931 元不符，差

異 26 萬 3,326 元，請基金會查明釐正。 

2.請基金會將財產目錄財產科目適予分

類，並補正折舊計提情形。 

 

1 各項採購是否依規定辦理？ 

 

財 

（營）

產 

管 

理 

15% 

 

 

 

 

 

 

 

 

 

 

 

 

 

 

 

二 財務採購事項 
2 其他所見事實 

1.該基金會屬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除接受

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外，其以自有資金辦理

採購，不適用政府採購法，建議要有採購

金額級距劃分及核批權責相關規範。 

2.抽查基金會董事長印鑑使用及授權情

形，該授權案於 105 年 6月 2日由新任劉

董事長樹林批示准依規定使用在案。對於

授權秘書長代行部分，基於基金之保管及

運用為董事會之職掌，有關屬基金會財產

增減及債權、債務等事項，建議授權範圍

內詳載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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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5 年度內重大專案或措施（30%） 

評量目標  項次 評量指標  評量所見事實 

1 
組織行銷或公益活動策劃

及辦理情形 

1.訂有組織行銷計畫。 

2.基金會協助服務、安養機構辦理各項公益活

動，增加能見度及榮民捐贈等績效，建議可將

辦理贊助各機構之成果上網公布，除彰顯組織

行銷效能外，亦可增加瀏覽群眾之捐贈意願。

2 媒體正面報導情形。 

因基金會業務多為被動申請，除大額捐(遺)贈

事蹟，基金會得以刊登報紙外，建議爭取媒體

主動報導。 

3 
福利與服務工作績效宣導

情形。 

獎學金、就學補助等申請訊息，藉由榮光雙周

刊刊登公布。 

一 組織行銷與創新能力 

4 
其他具執行潛力之創新構

思。 
無。 

1 
有無規劃財務改善計畫？

內容為何？ 

2 
有無按「量入為出」之原則

推動工作？ 

3 
規劃募款方式並據以執

行？ 

重 

大 

專 

案 

30% 

 

 

 

 

 

 

 

 

 

 

 

 

 

 

 

 

 

二 改善財務狀況 

4 

民間企業及社會人士捐款

額度為年度基金會收入數

1.抽查基金會104年度決算及105年度預算案，

均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務監督要點」

暨「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立法院或監察院

之決算編製注意事項」之規定送審，並公告

於基金會網頁。 

2.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審查退除役官

兵福利服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

點第十六點規定，財團法人應訂定人事、會

計及財務稽核制度，並函送輔導會備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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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該基金會訂有「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會

計制度」，並於 87 年 1 月 16 日第 1 屆第 3

次董事會議通過，建議該制度內容需與時俱

進適時增修，避免會計科目及書表報告格式

與現況未符。 

3.基金會近3年決算收支皆呈短絀現象，建議基

金會適採開源節流措施，持續改善短絀情

形，期使基金收支達到平衡。 

4.抽查104年度捐贈收入共計2,396萬5,808

元，其中榮民遺贈1,759萬1,137元

（73.40%），為最主要之收入來源，其次為

榮民捐贈620萬3,500元（25.88%）及一般社

會人士、公司法人17萬1,171元（0.71%）。

就收入來源分析，挹注基金財源仍以榮民之

遺贈及捐贈為大宗，對於企業及一般社會人

士部分，則未能積極有效拓展，爰建議基金

會財源籌措應多元化，適時配合政府募兵制

及長照推動趨勢，善用管道宣揚基金會功能

及公益服務成果，妥適募款規劃。 

 

重 

大 

專 

案 

30% 

 

 

 

 

 

 

三 
其他董事會或董事長交

辦事項執行情形 
-- 其他重大事項所見事實 董事會列管事項，皆能依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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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5 年度預算書報告應辦

事項 

預算報告相關應辦事宜已於限期(105年 8月 30

日)期限內函復。 

四 
主管機關限期公文回復

情形 

2 一般公文回復情形 

王新昌 105 年 4月 29日主委民意電子信箱陳情

第八屆董監事選拔疑義，本會 105 年 5月 2日

行文限期 3日內函復；基金會遲未回文，經 105

年 5月 9日再次行文，請其 5月 10 日前函復，

基金會至 5月 10 日發文回復。 

上（103）年待改進事項辦理

情形 
組織行銷計畫內容仍引用未依組織改造之本會全銜名稱。 

 

（四）出納財務（20%） 

評量目標   項次 評量指標  評量所見事實 

1 
是否按月就銀行往來帳目與銀行對帳單逐一核

對。 

2 
銀行往來帳目與銀行對帳單如不相符，有無編製

存款差額解釋表存案備查，並妥為帳務處理。 

3 
各項有價證券，有無設置備查簿隨時登記，妥為

保管及處理。 

4 各項收入，有無與收據相互核對。 

  

5 接收亡故榮民遺款有無相關帳務處理。 

重大財務作業所見事實：截至 105 年 7月底止，

基金會分別於星展銀行等 9 家金融機構開立

計 15 個帳戶，過於零星，管理不易，建議基

金會適切檢討精簡帳戶，強化財務管理及內部

控制，期增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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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款項有無久懸未結情事。 

7 
收據有無事先依序印妥連續編號，其印製、使用、

銷號及結存等有無控管。 

8 收據有無經權責人員蓋章，並為詳確之登載。 

9 其他重大財務作業所見事實。 

 

 


